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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力更生執行要點效益評估 

壹.補助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執行要點設立源由 

    民國七十九年一月廿四日殘障福利法全面修正，將第十七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明文規定員工總人數五十人之公立機關、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及員工總人數一百人以上之私立學校、團體、民營事業機構，進

用具有工作能力之殘障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二及百分

之一，未達法定比例者，應定期向機關（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設立之「殘障福利金專戶」繳交差額補助費，作為辦理殘障

福利事業之用，為目前「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之前身。 

    民國八十六年四月二十六日，殘障福利法全面修訂為「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對於身心障礙者由「福利給予」提昇為「權益保障」，並

從「單一事業主管機關」改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成立與執行依據主要依該法第二條第三項第四

款規定：「勞工主管機關主管身心障礙者之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定

額進用及就業保障之執行、薪資及勞動條件之維護、就業職業種類與

輔助器具之研究發展、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經費之管理及運用等

就業相關事宜之規劃及辦理。」 

    與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各級政府機關、公、私立學校、

團體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其進用

72-7 



 

身心障礙者人數，未達前二項標準者，應定期向機關（構）所在地之

直轄市或縣（市）勞工主管機關設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繳納

差額補助費；其金額依差額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以及第三十六條第一項：「直轄市及縣（市）勞工主管機關依第

三十一條第三項收取之差額補助費，應開立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

儲存，除依本法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機關（構）外，並作為辦理促進

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相關事項之用。」  

   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十一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訂為「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其中有關公私立機構定額

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標準作了重大的改變，更改如下：原進用規定依據

民國 79 年「殘障福利法」修改後新增的條文，規定「公立機關（構）

員工總人數超過 50 人、私立機關（構）超過 100 人，各需進用 2%

與 1%的身心障礙者」。「身權法」第三十八條對於進用之身心障礙者

人數及認定方法有所更新，將於九十八年開始實行，原始法規如下： 

第三十八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三十四人以上者，進

用具有就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三。 
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六十七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

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一，且不得少於一

人。 
前二項各級政府機關、公、私立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

障礙者義務機關（構）；其員工總人數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之計算方式，

以各義務機關（構）每月一日參加勞保、公保人數為準；第一項義務機關(構)
員工員額經核定為員額凍結或列為出缺不補者，不計入員工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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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身心障礙員工之月領薪資未達勞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數額

者，不計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但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其

月領薪資達勞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數額二分之一以上者，進用二

人得以一人計入身心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 
辦理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單位進用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不計入進用身心

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 
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進用重度以上身心障礙者，每進用一人以二人核計。 
警政、消防、關務、國防、海巡、法務及航空站等單位定額進用總人數之計

算範圍，得於本法施行細則另定之。 

此一變更明顯較「身保法」更能增加身心障礙的就業機會，同一

機關（構）若不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需要繳交更多的補助差額。此

外，「身權法」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之設立仍保有「身

保法」之精神，其執行依據主要為第四十三條與第四十四條規定，原

法規如下： 

 第 43 條 

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直轄市、縣（市）勞工主管機關應設身心障礙

者就業基金；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直轄市、縣（市）勞工主管

機關定之。 

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未達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標準之機關（構），

應定期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勞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

繳納差額補助費；其金額，依差額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直轄市、縣（市）勞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每年應就收取

前一年度差額補助費百分之三十撥交中央勞工主管機關之就業安定基金

統籌分配；其提撥及分配方式，由中央勞工主管機關定之。 

 

第 44 條 

前條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構），因進用身心障

礙者必須購置、改裝、修繕器材、設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必要之費

用。 

二、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立機構獎勵金。 

三、其他為辦理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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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核發之獎勵金，其金額最高按超額進用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

資二分之一計算。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44 條所規定之「身心障礙者

就業基金」用途基本方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為地方政府

單位，在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之主要經費來源；桃園縣於 94 年 3 月

22 修定完成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列出

此基金之詳細運用範圍如下： 

1. 補助進用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構）購置、改裝、修繕器

材、設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身心障礙者必要之費用。 

2. 核發超額進用之私立機構獎勵金。 

3. 辦理身心障礙者創業貨款。 

4. 委託學術單位研究規劃符合本縣人力發展及身心障礙者就業

相關事項。 

5. 補助或委託辦理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 

6. 補助或辦理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7. 獎勵或表揚熱心推展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人員或單位。 

8. 獎助設置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相關設施。 

9. 辦理有關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座談、研討、觀摩等活動。 

10. 遴用人員辦理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相關事宜。 

11. 其他經本基金委員會決議實施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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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有關本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依以上各點顯而易見「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為地方辦理及

推行身心障礙就業促進相關業務只要之經費來源。為促進心身障礙者

就業各縣市依法設立各項福利辦法，其中補助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方

案因應而生，根據桃園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補助身心障礙者

自力更生執行要點」第一點規定：「為協助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透

過身心障礙者創業所需房舍租金及設備之補助，以減輕其創業負擔，

促進就業，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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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就業基金專戶收入減少與促進身心障礙就業事務推動 

    依據「身權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直轄市、縣（市）勞

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每年應就收取前一年度差額補助

費百分之三十撥交中央勞工主管機關之就業安定基金統籌分配。」以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公佈九十七年一月「臺閩地區定額進用

身心障礙者概況」，本島地區依縣市累計，自開辦以來應繳納身心障

礙者定額進用差額補助費已繳納之部分，累計金額最多之縣市為

7,138,303,000 元（台北市），最少為 61,750,000 元（花蓮縣），造

成此差異之影響因素甚廣，包含各縣市人口結構、城鄉差距(公司多

設籍於城市內)，特殊產業或高收益產業集中之科學員區之集中設置

等，由此可見各縣市政府就業基金專戶之財源有很大的差距，連帶影

響的就是各縣市政府可用以執行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業務之資

源也差距很大，嚴重資源分配不均之現象自然存在；提撥 30％由中

央統成分配的規定是期望全國各地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能更加平

均分配，但相對的各縣市政府（包括桃園縣政府）可以自行運用之身

心障礙就業基金必然減少，而且減少額度高達三成，由於國家財政緊

縮，過去各縣市政府並無餘力針對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的相關社會福

利編列預算，長久以來大量依賴此身心障礙就業基金專戶推動相關社

會福利服務，新法的修定使基金專戶可支配款項縮減三成，促使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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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必須對檢討基金專戶用之執行效益，以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就業

權益。 

    桃園縣政府內部對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使用情形之統計資

料顯示，桃園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總計至九十六年十月身

心障礙者自力更生房租與設施設備補助支出 46,368,249 元，佔基金

收入的 58%；總結九十六年度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其中自力更生補助

支出近五千萬元，約佔總支出 36%。而現今對於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之措施，除了督導定額進用及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業務外；還包括辦

理職業訓練；一般性、支持性、和庇護性就業服務；及就業轉銜、職

業輔導評量、職務再設計與輔具提供等等。為來如何將有限經費做最

大效益之使用是一挑戰，如不能合理規劃使用專戶經費勢必無法有效

且平均的使用有限經費協助更多需要就業補助或訓練之身心障礙

者，也沒有足夠的經費運用於發展其他促進身心障礙就業的創新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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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桃園縣補助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執行要點現行問題 

    桃園縣政府為協助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透過身心障礙者創業所

需房舍租金及設備之補助，以減輕其創業負擔，促進就業，特訂「補

助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執行要點」。民國九十五年彩券商重新抽籤，

九十六年新中籤之桃園縣公益彩券經銷商大量申請自力更生房租及

設施設備補助，至九十六年底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支出 128,428,298

元，自力更生補助支總計為 46,368,249 元，且其中百分之九十之申

請案為公益彩券經銷商申請，且與上年度相比較，九十五年每人平均

獲得補助為 23,039 元，於九十六年每人平均獲得補助 46,742 元（詳

見表 1），此一補助措施目前對於桃園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已

是一重擔。 

    因每人申請之房租及設備額度皆不相同，若以每位申請人皆申請

最高額度計算，每位一生只能申請一次自力更生補助(包含 4年的房

租補助 20,000 元/月/人×12 月×4 年＝960,000 元，1次的設備補助

100,000 元)總計預估需花費 1,060,000 元，如沒有適度調整，以此

粗估方式未來自力更生補助將會是就業基金一項沉重的負擔，並嚴重

導致其他身心障礙促進就業方案經費不足，資源分配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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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桃園縣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補助各年度支出統計表 

  房租補助 設備補助 合計 年

度 人次 元 人 元 元 

備註 

90 39 1,715,580 15 777,599 2,493,179  

91 243 9,975,673 100 8,313,796 18,289,469 台北富邦

92 486 18,471,618 85 9,331,261 27,802,879  

93 692 23,977,370 40 3,509,120 27,486,490  

94 725 21,934,304 27 2,082,999 24,017,303  

95 543 11,896,098 10 844,476 12,740,574  

96 803 31,970,881 189 14,397,368 46,368,249 中國信託

資料來源：以上金額為承辦人統計參考。 

自力更生補助-房租與設備補助金額歷年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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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自立更生補助-房租與設備補助金額歷年比較 

自力更生補助歷年申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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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自力更生補助立年申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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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力更生補助支出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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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自力更生補助支出總額 

  申請補助之公益彩券商必須取得桃園縣所開立之公益彩券工作能

力，桃園縣關於身心障礙者可從事公益彩券工作者之規定如下：領有

身心障礙手冊、具有工作能力、年滿二十歲或年滿十八歲已結婚者（以

申請當時之實足年齡為標準），需本人親自辦理，且無下列情事者得

申請工作能力證明書。1. 未受禁治產宣告；2. 具工作能力且能親自

在場銷售；3. 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手冊中障礙類別及障礙等級登

載非屬智能障礙重度以上、植物人或失智症者；4. 最近五年內無偽

造文書、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詐欺、背信、賭博罪等犯

罪紀錄；5. 年齡限制：報名申請時年滿二十歲；6. 不具公務員或在

學學生身份；7. 其他由本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之條件。以上

之規定寬鬆申請補助容易。 

    並依據內政部統計 2007 年報(見表 2)，桃園縣身心障礙人口約

68,429 人，屬勞動人口(18-64 歲)者約 40,668 人，介於輕度到中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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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程度者約 47,548 人，都是非常可能需要使用此基金專戶資源的

一群。 

表 2-1. 內政統計年報：桃園縣身心障礙者按年齡分佈狀況 

年齡

分佈 
總計 0-2 歲 3-5 歲 

6-11

歲 

12-14

歲 

15-17

歲 

18-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64

歲 
65歲以上

人數 68,429 190 663 2,260 1,296 1,334 6,255 13,073 17,520 3,820 22,018

表 2-2. 內政統計年報桃園縣身心障礙者等級與男女分佈狀況 

總計 

Grand Total 

極重度 

Severe 

重度 

Extreme 

中度 

Moderate 

輕度 

Mild 

計 計 計 計 計 

68,429 人 8,516 人 12,365 人 23,194 人 24,354 人 

桃園縣身心障礙者人口依年齡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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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桃園縣身心障礙者依年齡分群之圓餅圖 



 

    桃園縣公益彩券經銷商目前有多重社會資源可支持經營，包括：

（1)公益彩券只釋放工作機會予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原住民等；

（2)領有經銷商佣金（盈餘分配方式詳見後述）；（3)可申請身心障礙

者就業基金專戶之自力更生補助。 

再者，雖然規定需由身心障礙者自行販售才可以申請補助，但是

目前尚未建立監督體制，且監督工作耗費人力，監督不易，經現場觀

察發現經銷商多有僱用員工協助營業，顯示獲利情形足以支持營運，

且彩券投注站係經銷性質，並非自行創立事業，同時發現部分券商亦

有兼營事業（彩券銷售為副業）之情形，與自力更生補助創業旨意不

盡相符，是否需重複補助承銷彩券之身心障礙者，實須重新考量。 

 經調查，目前全省僅七縣市（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新竹縣、

台中縣、高雄市與宜蘭縣）訂有自力更生補助，其中台北縣、新竹縣、

宜蘭縣已排除補助公益彩券經銷商，其原因可能與上述公益卷商之經

營型態與獲利程度有關。（桃園縣與其他縣市自力更生補助要點之差

異詳見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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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益彩券經銷獲利分析概算 

公益彩券盈餘分配比例（資料來源：台灣彩券網站） 

圖 5、彩金分配示意圖 

彩卷盈餘分配 

   依公益彩券發行條例第六條規定，公益彩券盈餘係指售出彩券面總經額扣除

應發獎金總額及發行彩卷行銷管理費用或發行彩券而舉辦之活動費用後之餘額。 

圖 6、公益彩劵盈餘分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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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年金＝公益彩券盈餘×45％ 

全民檢康保險＝公益彩券盈餘×5％ 

各直轄縣市、縣(市)政府應分配金額＝A＋B 

A. 平均分配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公益彩券盈餘×50％×15％ 

全國直轄縣市、縣市政府個數 

 

B. 各直轄市、縣(市)人口數比例及公益彩券銷售額比例各佔百分之五十權數： 

公益彩券盈餘×50％×85％

各直轄縣市、縣(市)人口數

全國人口數

×50％＋

各直轄縣市、縣(市)銷售數

全部銷售數 

×50％

 

註： 

1. 各直轄市、縣(市)人口數之認定，依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公告之最近月份戶籍

人口統計月報資料該直轄市、縣(市)總人口為準。 

2. 各直轄市、縣(市)傳統型及立即型彩券銷售金額之認定，依中國信託商業銀

行在各直轄市、縣市所建置批售處之批售金額扣除退貨金額後之淨額為準。 

3. 各直轄市、縣(市)電腦行彩卷銷售金額之認定，依中國信託商業營行在直轄

市、縣市所建置電腦型彩券經銷商之銷售金額為準。 

    依彩金分配比例，電腦彩券經銷商佣金為銷額 8％，立即型彩券

為銷售額 10％，公益彩券所公佈「公益彩券營業報告書簡表」，利用

總銷售額度推估全國經銷商佣金（表 3），96 年度經銷商平均總合佣

金 391,535,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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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全國彩券經銷商佣金總計推估 

月份 總銷售額 經銷商佣金 

(總銷售額 8.4%) 

97 年 1 月 5,158,996,075 元 433,355,670 元

96 年 12 月 6,481,891,375 元 544,478,875 元

11 月 5,473,507,475 元 459,774,627 元

10 月 4,621,626,075 元 388,216,590 元

9 月 4,365,131,825 元 366,671,073 元

8 月 4,767,615,825 元 400,479,729 元

7 月 5,473,505,375 元 459,774,452 元

6 月 3,786,617,050 元 318,075,832 元

5 月 3,758,295,500 元 315,696,822 元

4 月 3,042,396,000 元 255,561,264 元

3 月 4,041,357,125 元 339,473,999 元

2 月 5,543,882,850 元 465,686,159 元

1 月 4,577,799,275 元 384,535,139 元

96 年度總計 55,933,625,750 元 4,698,424,562 元

96 年度平均 4,661,135,479 元 391,535,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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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縣市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執行要點之比照 

    經搜尋結果目前全國僅 7 個縣市定有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補助

要點，經費來源與桃園縣同樣為各縣市身心障礙就業基金專戶。綜合

其他縣市之補助方式如下： 

一. 設立目的：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其創業所需房舍租金及

設備，以減輕創業負擔，促進其自力更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 

桃園縣 
1. 設籍本縣六個月以上， 
2. 年滿二十歲至六十歲，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殘障手冊）之身心障礙者， 
3. 且其所經營之行業自領取營利事業登記證(執業許可證)一年內，稅籍應設本縣。

台北市 
1.設籍並實際居住臺北市（以下簡稱本市）繼續六個月以上。  

2.年滿二十歲，六十五歲以下，持有本市核（換）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  

3.具有創業意願及工作能力。  

4.新創業或已創業未滿一年。  

5.未曾領有政府發給之創業補助。  

 6.於申請時及補助期間內，均不得擔任申請案外之營利事業負責人或有其他受僱

   情事。  

   辦法之補助，每人終身以一次為限。 
台北縣 

 1、設籍並居住臺北縣（以下簡稱本縣）繼續 6個月以上。  

 2、年齡 20 歲以上 60 歲以下，並領有身心障礙手冊。  

 3、具工作能力及創業意願。障別登記為慢性精神病患者需持有醫療復健機構所 

   開立之「精神疾病患者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轉介單」，並註明具工作能力。 

 4、新創業或已創業但未滿半年。創業未滿半年，係指申請營利事業登記或開  

   （執）業許可後未滿 6個月者。  

 5、曾獲中央、地方政府機關創業性補助或為乙類（電腦型）公益彩券經銷商者，

不得申請。  

 申請人以合資名義創業者，應於營利事業登記為負責人。其他出資人若為身心障

 礙者，並符合第１項各款規定時，得一併申請補助，申請人數以 2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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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設籍並居住新竹市 6個月以上， 

2.二十歲至六十歲領有身心障礙者手冊、具工作能力、創業意願與能力之身心障

礙者，但乙類公益彩券經銷商不予補助。 

3.未曾接受中央或地方機關補助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者。 

台中縣 
  1.設籍台中縣（以下簡稱本縣）一年以上， 

  2.年滿二十歲至六十歲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且列冊低收入戶者， 

  3.所經營之行業自領取營利事業登記證一年內，並不得與本縣身心障礙者創業貸

款重複申請。 

高雄市 
 1.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2.戶籍及稅籍設於高雄市。 

 3.年滿二十歲以上六十歲以下。 

 4.創業設立未滿二年。 

宜蘭縣 
 1.設籍並已實際居住宜蘭縣（以下簡稱本縣）持續達六個月以上。 

 2.年滿二十歲以上，六十歲以下，持有本縣核（換）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

 3.具有創業意願及工作能力。 

 4.新創業或已創業未滿半年：自核發營利事業登記證或執業許可證之日起算至申

請日止。 

 5.未曾接受中央或地方政府之創業貸款補助、視障者就業基金專戶補助，惟乙類

（電腦型）公益彩券經銷商，不得申請。 

 6.依本辦法申請補助，每人一生以一次為限。 
 
三. 補助方式及標準： 

桃園縣 
1. 房租（營業場所租金）補助： 

每一創業案每月最高補助新台幣二萬元，已取得營利事業登記證者(執業許可

證)，自申請核准之當月起算，最長補助四年。 
第一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的百分之六十， 
第二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的百分之五十， 
第三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的百分之四十， 
第四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的百分之三十。 

2. 設備補助： 
創業必須使用之設施、設備，每案最高得補助總設備費的百分之五十，最高補

助新台幣十萬元。 
3. 申請房租、設備補助之身心障礙者每人以一創業案為限，其分別申請者，亦得

依上開標準分別核予補助。 
4. 申請房租補助之房舍不得為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配偶或雙方之直系親屬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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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座落於桃園縣。 

台北市 
 1. 營業場所租金補助：  

每一創業案，依經公證之營業場所租賃契約書所載之租金數額，每人每月最

高補助金額逐年遞減，補助人數以四人為限。其租金補助比例及金額如下：

      第一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之百分之七十。不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整。 

      第二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之百分之六十。不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整。

      第三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之百分之五十。但不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整。

      第四年每月最高補助額為租金之百分之四十。但不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整。

2.補助期限最長四年，其期限之起算，以事業核准設立登記日期、租約起始日期及

勞工局核准補助日期三者之最後發生日期之次月一日為補助起始日。 

3.營業場所之建築改良物或土地，不得為受補助人或其配偶或雙方之直系親屬（二

親等內）所有，並應坐落於本市。  

4.營業設施及設備補助（不含耗材）：每一創業案每人補助新臺幣十萬元，補助人

數以四人為限。但不得超過營業所需之必要設施及設備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 

台北縣 
1、房租補助：以申請人實支之房租並參酌實際創業使用面積之比例核定補助金額，

每人補助最高以每月新台幣 3萬元為限。補助期間自核准之當月起算，最長 2

年，但第 2年之補助金額為核定金額之 60%。  

2、設備補助：創業所須之設施、設備，每案最高補助設備費不超過總設備經費 50%，

每人補助最高金額 10 萬元。 

申請房租補助之房舍，不得為申請人或共同出資人本人、配偶或雙方直系一親等血

親之所有，且應位於本縣轄區。   

新竹市 
1.補助房租： 
  每一創業案每月房租補助最高以新台幣貳萬元為限。自申請核准之當月起算，最

長補助四年。 
   其最高補助額第一年為總租金的百分之六十， 
   第二年為總租金的百分之五十， 
   第三年為總租金的百分之四十， 
   第四年為總租金的百分之三十。 
2.補助設備：創業必須使用之設施、設備，每案最高補助總設備費的百分之五十，每

人最高得補助五萬元。 
3.補助方式： 

（一）申請房租、設備補助者每人各以一案為限；其中房租、設備擇一申請者，

亦得依上開標準分別核予補助。 
（二）申請房租補助之房舍所有權人，不得為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配偶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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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配偶之直系親屬所有；且應座落於本市；每期撥款時需先辦理所得

扣繳。 
（三）申請補助之身心障礙者應依其創業內容，自覓適當地點，填具申請表（格

式如附件），並應檢附其同申請補助創業人員之身心障礙者手冊、身分證

及戶口名簿影本，向本府勞工局申請。       
台中縣 

1.房租補助： 

   每月最高補助新台幣壹萬元整，取得營利事業登記證一年內自申請核准當月起

算，補助期限最長四年， 

   第一年每月補助租金之百分之五十， 

   第二年每月補助租金之百分之四十， 

   第三年每月補助租金之百分之三十， 

   第四年每月補助租金之百分之二十。 

2.設備補助：凡必須使用之設施設備每案補助總額百分之五十，共同創業案受補

助之身心障礙者最多三人，每人最高得補助新台幣十萬元整。 

3.申請房租及設備補助者，每人各以一案為限，房租及設備分別申請者亦得依前

二款標準核予補助。 

4.申請補助之房舍，不得為申請人本人、配偶或雙方二等親以內所有，且應座落

於本縣，並具切結書，若違反規定者，本府應即停止補助並追回全數補助款。

5.申請人應為實際業務執行人，除申請補助事業外，不得經營其他事業。 

高雄市 
 1.營業場所房屋租金補助：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四坪，以房屋租賃契約註明之租金除以坪數計算，每坪最高

補助新臺幣（下同）五千元，最長補助四年。 

    第一年每月依核定補助租金全額補助； 

    第二年每月以核定補助租金百分之九十為補助上限； 

    第三年每月以核定補助租金百分之八十為補助上限； 

    第四年每月以核定補助租金百分之七十為補助上限。補助款按季撥付。 

 2.設備補助： 

    每人最高補助為總設備費百分之五十。但每人最高以補助五萬元為限。 

申請人承租之房屋如為其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親屬所有或未座落於高雄市者，不予補

助。申請人得同時申請第一項房屋租金補助及設備補助。但每人以申請一創業案為

限，且不得同時申請本府其他同性質之補助。 
宜蘭縣 

  1.房舍租金補助： 

每位身心障礙者每月最高補助八坪，每坪最高補助新台幣（以下同） 五千元

，惟每月最高補助總額不得超過二萬元，每一創業案自取得營利事業登記證

或執業許可證之當月起算，最長補助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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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最高補助額第ㄧ年為總租金百分之六十； 

      第二年為總租金百分之五十； 

      第三年為總租金百分之四十； 

      第四年為總租金百分之三十。 

  2.設備補助： 

創業必須使用之設施、設備，每一創業案最高補助總設備費百分之五十，且

平均於每位受扶助之身心障礙者，每人最高補助五萬元。核准補助後，由身

心障礙者依核准補助之項目及金額自行購置後，再依第九條規定辦理請款。

  3.依本辦法接受房租、設備補助之身心障礙者，每人各以一創業案為限，不得重

複申請。 

  4.房舍為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直系親屬、配偶及其配偶之直系親屬所有者，不得

申請房租補助。承租之房舍應與身心障礙者之戶籍同設於本縣行政轄區內。

 
四. 審核原則： 

桃園縣 
審核重點如下： 
１、創業計畫之可行性。 

２、創業內容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之身體狀況、學經歷、專長及經濟條件等相關要

件。 

３、創業計畫之受益身心障礙類別及人數。 

４、申請補助金額是否合理。 

５、若已接受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者，其核貸金額、經營內容、經營狀況及償還情

形。 

６、申請補助者以曾經接受與創業內容相關之職業訓練或未曾獲創業貸款補（協）

助者優先辦理。 
台北市 

審查重點如下：  

1. 創業計畫之可行性，創業內容是否符合申請人之身心狀態、 經歷、專長及經濟

條件。  

2. 創業計畫之自籌款、風險評估及預期受益情形。  

3. 申請人曾接受與創業內容相關之職業訓練者，優先核准。  

前項審查期限，以二個月為限，勞工局於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通知申請人。但

以一次為限，且不得逾一個月。 

台北縣 
審查重點如下：  

1.創業計畫之合法性、可行性，以及創業內容是否符合申請人之身心狀態、專業能

力或學經歷。  

2.創業計畫之自籌款、風險評估及預期受益情形。  

3.申請人曾獲政府核發之專業證照、接受職業訓練者，優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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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審查重點如下： 

1.創業計劃之可行性。 

2.創業內容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之身體狀況、學經歷、專長及經濟條件等相關要件。

 3.創業計劃之受益身心障礙者類別及人數。 
 4.申請補助金額是否合理。 
 5.已接受創業貸款協助之償還情形。 
 6.申請補助者以曾經接受過與創業內容相關之職業訓練或未曾接受創業貸款（補

助）協助者優先核准。 

台中縣 
審查要項如下： 

1.創業計畫之可行性。  

2.創業內容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之身體狀況、學經歷、專長及經濟條件等相關要件。

3.申請補助金額是否合理。 

4.申請補助者以曾經接受與創業內容相關之職業訓練或取得相關技術士證照者優

先核准。 

5.文件是否備齊。  
高雄市 

1.創業計畫之經營項目。 

2.創業內容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之身體狀況、學經歷、專 長及經濟

條件等及其他相關要件。 

3.申請補助金額是否合理。 

4.若已接受身心障礙創業貸款者，其核貸金額、經營內容、經營狀況

及償還情形。 

5.曾接受公私立訓練機構技藝訓練領有結業證書、參加技能檢定領有

合格證書或曾從事與創業行業相關工作並有服務證明者優先補助。

宜蘭縣 
未載明 

 
五. 申請資料： 

 桃園縣 
（一） 申請補助者應依其創業內容，自覓適當地點，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連同共同申請補助創業人員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含父母、子女、配偶及配

偶之父母）、身心障礙手冊（或殘障手冊）及身分證影本，向本府勞工局申

請辦理。 

（二） 核准補助者應自核准之日起分別於每年按季（三、六、九、十二月）之一日

至十五日，檢附下列資料向本府勞工局請款： 

    １、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執業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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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房屋租賃契約書（須註明坪數）。 

    ３、建築改物良所有權狀影本。 

    ４、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５、購置設備之發票原始憑證。 

    ６、設備或房租補助收據。  
台北市 

（一）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下列文件於每年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向勞工局提出

申請：  

一 申請書（含創業計畫）。  

二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三 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四 未曾領有政府發給創業補助之切結書。  

五 勞工局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檢附之文件為影本者，必要時，勞工局得要求申請人繳驗正本。  

    第一項申請文件如有欠缺，勞工局應限期通知其補正，屆期不補正或補正不全

者，駁回其申請。  

（二）勞工局受理申請後，應於每年二月、五月、八月及十一月邀請學者專家進行

審查，並請申請人出席說明。  

    前項審查人員有行政程序法第 三十二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行迴避；

其經申請人依同法第 三十三條申請迴避獲准者，不得參與審查。  

 

受補助人辦理請款手續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二 受補助人或其事業之金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三 具名簽章領據。  

四 營利事業登記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設立（許可）文 件影本。  

五 組織型態為公司者，應檢附公司組織章程、執行業務股東 或董（監）事、股

東名冊影本。  

六 組織型態為合夥者，應檢附合夥契約（應載明受補助人出 資金額）正本及影

本，正本驗後發還。  

七 勞工局規定之其他文件。  

 

請領營業場所租金補助款者，除前項規定外，另須檢附下列文 件：  

一 經辦理公證之營業場所租賃契約書影本及租金繳交證明。  

二 最近一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本人、父母、子女、配偶及配偶之父母）。

三 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證明或新設立事業之稅籍登記證明 影本。  

 

請領營業設施及設備補助款者，除第 一項規定外，另須檢附下 列文件：  

一 購置之設施設備發票收執聯影本，但買受人應以受補助人 或其創業單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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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購置之設施及設備相片。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六款之文件，於第一次請款時已提供者，得免重複檢具。但

有異動時，應檢具異動之文件。  

申請人檢附之文件為影本者，勞工局於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繳驗正本。  

申請人請款文件如有欠缺，勞工局並應限期通知其補正，逾期不補正或補正不齊

者，不予核發當期補助款。   

台北縣 
(一)申請人應檢具下列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1.申請表（含創業計畫）。 

    2.申請補助房租房舍之租賃契約書。 

    3.申請補助房租房舍之建築物權狀。 

    4.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含連同申請人）。  

    5.未曾領有政府發給創業補助之切結書。 

    6.營利事業登記證或執業許可證影本。  

    7.創業內容相關之專業證明。  

    8.障別登記為慢性精神病患者需附上醫療復健機構所開立具工作能力之「精神

      疾病患者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轉介單」。  

     9.合資創業者需檢附合夥契約書或公司組織章程（含股東名冊）。 

(二)申請人及連同申請人得檢附下列文件作為專業證明：政府核發之專業證照、相

關科系畢業證書、已立案之公私立職業訓練機構核發之結訓證書、已立案之藝能補

習班核發之結業證書影本。專業能力認定如有疑義時，得提報臺北縣身心障礙者就

業基金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新創業之申請人，得備齊第 1款第 1、4、5、7、8 目之資料先行送審，並於審

核通過後 4個月內，租妥營業處所及完成營利事業登記手續，補齊前項文件，始認

完成申請程序，逾期應重新提出申請  

新竹市 
(一)核准補助之申請人應自核准之日起三個月內租妥房舍，並檢具租賃契約（含坪

數）、建築物權狀影本、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及戶籍謄本（含父母、子女及配偶）

向本府勞工局申請核定補助金額，並配合該契約以每三個月為一期，由受補助

者分別於每年三（六、九、十二）月之一至十五日掣據（含租賃所得扣繳稅頍

繳款書）向本府勞工局申請撥付補助款；原核准補助額據以計算之租金，與實

際租賃契約有差異者，應配合實際租賃契約予以修正。 
(二)申請補助設施設備者，由身心障礙者依核准之項目及金額自行購置後，再檢附

支出原始憑證請款。 

台中縣 
    檢附文件如下： 

（一）設備補助： 

1.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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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3.身份證影本。 

4.戶籍謄本。 

5.列冊之低收入戶證明。 

6.營利事業登記證。（視障按摩請檢附開業證明） 

7.購置設備之發票。（買受人須為本人；發票章旁須加蓋負責人私章） 

8.設備照片。（設備上須貼有「台中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補助」字

樣，並 

以 A4 紙張粘貼） 

※影本皆須加蓋大小章；申請書上之器材設備補助項目欄須與發票上之品

名、金額相符；公益彩券請附發行銀行之許可證；按摩業請附執業許可

證；計程車業請附警察局執業許可證。 

（二）房租補助：除以上資料外，須加附建物登記簿謄本、切結書及租賃契約。 

     申請補助者備齊以上文件請向所屬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高雄市 
核准補助者應自核准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下列檔案向勞工局申請撥款，逾期不予補

助： 

一）房屋租賃契約書（需註明坪數，並經法院公證）。 

（二）建築改良物所有權狀影本。 

（三）租賃所得稅免扣繳憑單存根聯。 

（四）最近二年內購置設備之發票原始憑證。 

五）於創業場所及購置設備適當處標明「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補助」字

樣，並拍攝照片。 

（六）切結書、房屋租金及設備補助收據。 

受補助之身心障礙者若有正當理由需變更原核准創業計畫相關事宜 時，應先報經勞

工局核備後辦理；未經核備而逕行異動者，勞工局應即停止補助，並追繳異動後之

補助款。 

受補助者於核准租金補助期間，如遇租金調整時，應陳報勞工局，並自調整日起增

減補助金額。 

宜蘭縣 

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創業計畫書。 

       五、房屋租賃契約書（須經法院公證）及扣繳憑單。 

       六、未曾領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發給之創業貸款補助、視障者就業基金專戶

補助之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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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資格證明文件，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申請人繳驗正

本。 

第一項申請文件如有欠缺，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不全

者，駁回其申請。 

  
六. 發生違反規定情況： 

桃園縣 
1. 如有正當理由須變更創業計畫（含人員異動）時，應先報本府勞工局核可後辦

理。違反上開規定者，本府勞工局得即停止補助，並追回自異動後之補助款。

申請房租補助原核准補助之租金與租賃契約所訂租金有差異者，應配合租賃契

約核實修正。 
2. 本府勞工局得不定期派員查訪經營情形，如有未依核准計畫執行或違法情行，

經輔導仍未改善者，應即停止補助，並依法核處或追回補助款。 
台北市 

受補助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勞工局應撤銷原核准補助處分，停止發給創業補助，

並追繳補助款：  

一 不符第 三條規定資格。  

二 提送之各項資料有隱匿不實情事。  

三 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申領。  

 

受補助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勞工局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

停止發給創業補助，並追繳異動後補助款：  

一 事後經法院宣告禁治產。  

二 失蹤三個月以上或死亡。  

三 喪失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格。   

 

台北縣 
1、申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撤銷原核准補助處分，停止發給創業補助，並追

回補助款：  

   (1)不符第 2點規定資格者。 

   (2)提送之各項資料有隱匿、不實情事者。 

   (3)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申領者。  

2、申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停止

發給創業補助，並追回異動後補助款： 

   (1)事後經法院宣告禁治產者。 

   (2)失蹤 3個月以上或死亡者。 

   (3)連續 3個月無法經營者。  

   (4)喪失第 2點第 1項第 1款、第 3款、第 5款或第 2點第 2項之資格者。 

   (5)違反第 3點第 2項、第 7點或第 8點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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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 核准補助之申請人，應親自經營使用該房舍，並依規定辦理各項登記及繳納稅

捐；不得出租、轉讓或違法使用；以合夥名義申請補助而核准者，應於營利事

業登記證上登記為共同負責人；若有正當理由需變更創業計劃（含人員、 
地點、租金、經營事業等異動）時，應送本府同意後辦理。如未依上開規定 
辦理時，本補助案停止補助，並追回情事發生後補助款。 

2. 本府為瞭解受補助之身心障礙者創業情形，得不定期派員查訪經營情形，若 
有未依核定計劃執行或違法情形經輔導仍未改善者依法核處。       

台中縣 
1.申請補助之房舍，不得為申請人本人、配偶或雙方二等親以內所有，且應座落於

本縣，並具切結書，若違反規定者，本府應即停止補助並追回全數補助款。 

      未依期限請款者視同放棄；核准補助者應親自經營使用該房舍，並依規定辦

理各項登記及繳納稅捐，不得出租、 轉讓及違法使用。以合夥名義申請補

助而核准者，應於營利事業登記證上登記為共同負責人，如無正當理由而變

更創業計畫時（含人員異動），應先報本府核可後辦理，違反上開規定者，

本府應即停止補助並追回異動後之補助款。 

2.勞工局為瞭解受補助者之創業情形，得不定期派員查訪經營情形，如有未依核准

計畫執行或違法情形經輔導仍未改善者，應即停止補助，並依法核處。 
高雄市 

核准補助之身心障礙者應親自經營使用該房屋及依規定辦理各項登記，並不得轉

租、分租、轉讓或違法使用。勞工局得不定期派員瞭解受補助者之創業情形，對未

依核准計畫執行或違法經營者，應視情節實施輔導、停止補助或追繳補助款。 
宜蘭縣 

1.受補助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原核准補助處分，停發給創業補助，

並追回補助款： 

一、不符第三條規定資格者。 

二、提送之各項資料有隱匿、不實情事者。 

三、以詐欺或其他不正方法申領者。 

2.受補助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廢止原核准補助處

分，停止發給創業補助，並追回異動後補助款： 

一、事後經法院宣告禁治產者。 

二、失蹤、協尋三個月以上或死亡者。 

三、連續三個月無法經營者。 

四、喪失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格者或違反第十條規定者。但補助期間屆滿六

十歲者，不在此限。 

五、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者。 

六、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 

第一二條 受補助人應依主管機關核准之創業計畫親自經營，如有正當理由須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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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計畫者，應先以書面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營業場所、設施及設備，

不得出租、出借、轉讓或違法使用。 

第一四條   主管機關為了解受補助人創業經營情形，得不定期派員至營業場所

進行查察，受補助人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其他： 

台北市－ 

當年度編列之補助經費預算用罄後，得不再受理當年度補助案件之申請或移至下

年度辦理，並由勞工局公告之。  

高雄市－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編列之預算額

度內支應。但以年度預算編列金額執行完畢為限。 

宜蘭縣－ 

當年度編列之補助經費預算用罄後，得不再受理當年度補助案件之申請或移至下

年度辦理，並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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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總結與建議 

 以下針對各項事由提出建議： 

一.身心障礙就業基金預算規劃與設定： 

由以上多方資料顯示去年(96 年)大量彩券經銷商申請身心障礙

者自力更生補助，且已佔用近超過 1/3 之桃園縣府年度身心障礙就業

基金之收入，合計桃園縣領有身心障礙手冊屬勞動人口(18-64 歲)者

約 40,668 人，其中輕到中度者約佔 69%，初估可用運此資源之人數

為 28,272，可以發現 96 年度桃園縣自力更生補助受益人 992 人，只

佔該族群 3.5％。 

建議事項 

1. 建議參考台北市、高雄市與宜蘭縣，當年度編列之補助經費預算

用罄後，得不再受理當年度補助案件之申請或移至下年度辦理。  

2.整年度之預算應配合桃園縣於 94 年 3 月 22 修定完成之「身心障礙

者就業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檢視整體基金之詳細運用範

圍作分配；且目前在補助或辦理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此部分，所

包含範圍甚廣，如辦理身心障礙職業輔導評量、職務再設計、辦

理庇護性工廠、進行支持性或社區化就業等，都是對身心障礙者

促進就業之不可或缺之環節，更待社會資源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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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益彩券經銷商申請自力更生補助之合宜性： 

公益彩券只釋放工作機會予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原住民等，

已係社會福利，每月也有公益彩券經銷商佣金回饋機制。根據公益彩

券之經銷商遴選與管理要點，十二個月內累計六個月內之彩券銷售額

未達本委託銀行之規定標準，且居該縣市後百分之五者取消經銷商資

格，因此可經營一年以上者標示該經銷商有一定額度之銷售經額。 

且經銷商多有僱用員工協助營業，顯示獲利情形足以支持營運，

而經銷商並非創立事業，亦有兼營事業（彩券為副業）之情形，且已

有縣市排除乙類彩券商為補助對象。尤其在去年採新彩券經銷商大量

申請桃園縣之補助，顯示桃園縣之補助辦法過於寬鬆，申請容易，申

請補助之券商又不需受到監督，以致吸引外縣市之身心障礙者至桃園

縣經營彩券銷售業，而佔據自力更生資源。 

 建議事項  

1.參考台北縣、新竹市、宜蘭縣之例，（台北縣所提撥自力更生補助

每年額度較桃園縣政府高，而新竹市與宜蘭縣之補助金額規定與

桃園縣相近，詳見下節敘述）；修正執行要點排除乙類(電腦型)公

益彩券經銷商及特種彩券(運動彩券)經銷商之申請資格。 

2.針對具身心障礙身分經營不善者，由專業人員協助經營不善之經銷

商就業或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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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力更生補助金額之修訂： 

根據上述資料針對具有身心障礙自力更生補助之縣市，概算各縣

市補助每一自力更生受益人每年最高可能金額［(每月補助經額上限×

整體補助期間(年×月)+設施設備補助)/補助年數］：桃園縣 265,000

元/年、台北市 175,000 元、臺北縣 338,000 元、新竹縣 252,500 元/

年、台中縣 145,000 元/年、高雄市 252,500 元/年、宜蘭縣 252,500

元/年。 

目前未有縣市在「身權法」公佈(96 年 7 月 11 日)後做出修正：

1)台北市、高雄市及宜蘭縣有規定預算之限制上限，該年度預算用罄

後，該年將不接受補助申請；2)台北市對申請人數也進行限制；3)

台北縣、新竹市與宜蘭縣均已排除乙類公益彩券經銷商不予補助。 

與其他縣市比較，桃園縣之身心障礙者自力更生補助，限制規定

較為寬鬆且金額也較高，以致吸引外縣市之身心障礙者至桃園縣設籍

以申請該項補助。 

建議事項 

1. 目前僅桃園縣、台北市、台北縣與台中縣，4 縣市對設備補助為

每人最高金額 10 萬元，除台北縣以外，另兩縣市補助每年最高可能

金額均較桃園縣府低，建議參考新竹市與宜蘭線及高雄市下修設備補

助金為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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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異動整體每人補助之上限額度，並修正補助為 2年，創業能超過

2 年表示應該可以進入穩定營運；未避免 2年後減少補助影響營

運，可考慮委請就業服務相關專業人員輔導營運經營協助為補助

方向。 

四.明定自力更生補助撤銷與停止條款： 

參照其他縣市之身心障礙自力更生補助要點，桃園縣之要點未

詳細明列撤銷及停止補助之情形，也未明定稽核申請人實際創業之狀

況，可能導致身心障礙者遭冒用人頭，申請人無可遵守之明確規定。 

建議事項 

1. 可參考其他縣市之規定，並配合經辦人所面臨實際執行可能之

漏洞，加強規範與監督網路之建置。 

 

總結 

台灣「身權法」對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相關服務的規定相當完

整，然而所需經費來源之「身心障礙就業基金專戶」，就桃園縣而言，

有三分之一以上使用於經銷彩券之身心障礙者之營業補助，受益人數

僅佔不到百分之四，未來縣府身心障礙就業基金將較前一年度提撥

30%回中央，面對未來縣府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業務時，需要以

更有限的經費服務至少相同人數，甚至繼續增加之受益人數，經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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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更加斟酌以發揮最大效益。因此基金專戶的應用，實有檢討改進

之必要。 

在這份評估報告中，參照比較不同縣市相關補助實施情形，並分

析桃園縣在自力更生補助要點之執行現狀資料之後，提出自力更生補

助修訂的建議，以供參考。 

在進行相關資料搜尋時，發現並未有資料顯示行之多年的補助方

案之長短期效益，以致在提出補助方案修訂時，缺乏佐證資料來支持

所題之修訂案。同時，現行之眾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相關服務，也

缺乏長期效益評估，學術研究更是缺乏。 

為了使基金專戶用得其所且符合經濟效益，在此筆者強烈建議，

除了對相關經費補助現況作全國性的比較之外，應該將部分之基金專

戶，作為相關服務或補助之長短期段效益研究分析之用，如此，才能

將此部分社會資源作完善之規劃，提供多數身心障礙促進就業相關服

務事業，使各項擬辦身心障礙者促進就業事項應獲得合理之資源分

配，以達成「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中程計畫」中所設定之目標為努力

方向。



第二章 獎勵私立機關(構)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辦法

效益評估 

壹.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勵金法規沿革 

「定額進用」制度是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民國七十九年開始推

廣實施，是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均等之權益而效法世界先進國

家(如美國)所推出之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措施之ㄧ，希望透過法規強

制力的介入，以增加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及並保障其就業權益。該

年(民 79)「殘障福利法」修改後新增的條文，規定「公立機關（構）

員工總人數超過 50 人、私立機關（構）超過 100 人，各需進用 2%與

1%的身心障礙者」。 

殘障福利法更進一步規定，進用殘障者人數，未達上列規定標準

者，「應繳納差額補助費，金額依差額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按月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設立之殘障福利金專戶繳納，作為辦

理殘障福利事業之用」。 

相對的，為鼓勵私立機關雇用身心障礙者，進用身心障礙者工作

人數超過規定比例者，法規也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除以殘

障福利金專戶補助其超過部分人事費之二分之一外，並應補助其因進

用殘障者必須購置、改裝或修繕器材、設備及試用期間所需之經費。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前項工作所需之經



 

費，得酌予補助；對於機關、學校、團體及事業機構進用殘障者工作

績優者，應予獎勵」。 

後於民國八十六年，「殘障福利法」修正公布並更名為「身心障

礙者保護法」(以下簡稱身保法)，最近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經

總統公布再更名為「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兩

者皆延續定額進用的規定，但「身權法」第三十八條對於進用之身心

障礙者人數及認定方法有所變更，將於九十八年開始實行，原「身權

法」法規如下： 

第三十八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三十四人以上者，進

用具有就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三。 
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六十七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

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一，且不得少於一人。 
前二項各級政府機關、公、私立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

障礙者義務機關（構）；其員工總人數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之計算方式，以各

義務機關（構）每月一日參加勞保、公保人數為準；第一項義務機關(構)員工員

額經核定為員額凍結或列為出缺不補者，不計入員工總人數。 
前項身心障礙員工之月領薪資未達勞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數額

者，不計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但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其月領薪

資達勞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數額二分之一以上者，進用二人得以一人計

入身心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 
辦理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單位進用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不計入進用身心

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 
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進用重度以上身心障礙者，每進用一人以二人核計。 
警政、消防、關務、國防、海巡、法務及航空站等單位定額進用總人數之計

算範圍，得於本法施行細則另定之。 
 

而在「身權法」中，第四十三條規定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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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機關(構)，應定期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勞工主管機關之身

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原殘障福利金專戶)繳納差額補助費；其金額依差

額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用途即包含本案討

論之「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立機構獎勵金」一項，其金額最

高按超額進用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二分之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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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發展及現況 

一.台灣 

由歷年各公私立機關進用身心障礙者的變化看出，定額進用制度

自民國七十九年實施至今，許多公民營單位已較為接受及肯定身心障

礙者的工作能力。比較民國八十二年度及八十七年度資料，可發現台

灣地區公私立機關在政府定額雇用措施下所達到的實際進用人數已

有明顯的成長。民國八十二年私立義務進用機構共 4,295 家，法定應

進用人數為 12,279 人；此時不足額進用義務機關數共 1,695 家，占

43.56%，不足額進用人數為 4,954 人，占應進用人數之 40.25%。至民

國八十七年底，私立義務進用機構共 4,449 家，法定應進用人數為

15,083 人；此時不足額進用義務機關數共 985 家，下降為 21.93%，

實際進用人數達 18,561 人，為應進用人數之 123.06% (如表 1 所示)。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表 1：民國八十二及八十七台灣地區私立義務機構定額進用身心障礙

者概況 

 義務進用機

關(構)數 

不足額進用義務

機關(構)數 

法定應進用

人數 

實際進用人數 (占實

際應進用人數百分比) 

82 年 4,295 1,695 12,279 7,325 (59.65%) 

87 年 4,449 985 15,083 18,561 (123.06%)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單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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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縣 

在桃園縣的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方面，依據行政院主計處的

統計資料，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私立義務進用機構共 738 家，法定應

進用人數為 2,433 人，實際進用人數 2,563 人，為應進用人數之

105.34%。往後每年超額進用人數持續攀升，截至九十七年二月，法

定需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構有 765 家，應進用 2,689 人，實際進用

人數 3,198 人，進用率達 118.93%。相對的，兩個年度未達法定進用

的私立義務機關數，由九十二年的 179 家(24.25%)，至九十七年下降

為 133 家(17.30%)，數據整理如下表 2。(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

會職業訓練局) 

表 2：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及九十七年二月桃園縣私立義務機構定額

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 

 義務進用機

關(構)數 

法定應進用

人數 

實際進用人數 未達法定進用義

務機關(構)數 

92年 12月 738 2,433 2,563 (105.34%) 179 (24.25%) 

97 年 2 月 765 2,689 3,198 (118.93%) 133 (17.30%)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單位：個；人 

 

三.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整體趨勢 

由以上可知許多機關單位已從最初被動接受定額進用政策，到如

今之主動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除了實際進用人數已超過法定進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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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外，義務單位未符合法定進用人數的比率也逐年降低。此現象一方

面對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造成之實質影響，即機構應繳納之差額

補助費下降，而所需發出之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勵金則逐年增加，

所占基金專戶的花費比例居高不下，高達 40%左右。在全球經濟緊

縮，政府財政短絀的狀況下，實有必要對此使用方式之長短期效益做

深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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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勵金運用情形 

一.台灣 

超額進用獎勵金由「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支付，而「身心障礙

者就業基金」同時也是台灣各縣市政府辦理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

服務預算中最主要之來源，其餘部分才是公務預算、身障基金、彩券

盈餘、就安基金與視障基金。如九十四年度經費合計約 20 億元，其

中「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近 18 億元即占 87.7％，為最主要的預算

來源。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之用途，包括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

定標準以上之機構因進用身心障礙者必須購置、改裝、修繕器材、設

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必要之費用；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立機

構獎勵金；及其他為辦理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相關事項(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第四十四條)。而實際運用範圍依各縣市自訂之管理

辦法，大致包含職業輔導評量、職業訓練、社區化就業服務、庇護性

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就業轉銜、創業貸款、專業人員培訓、就業

需求調查或研究、就業促進宣導、獎勵超額進用等業務。 

根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於民國九十四及九十五年度

發布之「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建議事項後續辦理情形表」，包括

台北市、台北縣、台中市、台南市、高雄縣及桃園縣等各縣市皆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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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獎勵金占身障就業基金決算數比例過高(44.5%~75%)，建議應逐步

降低比例。 

以各縣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運用之業務項目別來看，以「獎

勵進用」執行經費最高，占 40%，其金額是花費次高項目「庇護性就

業服務」(占 14%)的 2.86 倍(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

局網站)；故前段所提之其餘十多項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相關事

項，便只分配到「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少於一半的金額，有明顯的

不均等現象。 

至民國九十四年度止，核發超額進用獎勵金皆是對於獎勵進用身

心障礙勞工的雇主最主要獎勵方式；且獎勵金補助如前所述占了各縣

市身心障礙就業基金專戶總決算的四成。但如同高雄縣九十六年六月

的身就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紀錄所述，因基金餘額不足的緣故，全省

25 個縣轄市中已有 9 個縣轄市停發超額獎勵金，而其他 16 縣轄市雖

仍持續發放獎勵金，但也都在逐步規劃朝向縮減獎勵金發放之目標。 

 

二.桃園縣 

根據「九十五年度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建議事項」之數據，桃園

縣超額進用獎勵金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決算數百分之四十八(見圖

1)，比例過高，被建議應檢討獎勵金核發標準。而桃園縣自九十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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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至當年度第三季止，獎勵私立義務機關（構）超額進用身心障

礙者獎勵金家數 410 家次，共計新台幣 29,858,400 元整，獎勵私立非

義務機關（構）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勵金家數 84 家次，共計

4,375,232 元(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勞動及人力資源局網站─現階段

重要工作執行情形)。若總計桃園縣民國九十六全年度由「身心障礙

者就業基金」所核發之「私立義務機構超額進用獎勵金」，共獎勵 1,599

家次，4,795 人次，支出 38,714,400 元。核發「私立非義務機構超額

進用獎勵金」共獎勵 465 家次，938 人次，支出 7,701,633 元。兩者

合計支出 46,416,033 元，占「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年度總支出

128,428,298 元的 36%(圖 2) (資料來源：桃園縣辦理身心障礙者促進

就業業務概況表年報)。 

 

其他業務

52%

超額獎勵金

48%

超額獎勵金

其他業務

 

圖 1：95 年桃園縣獎勵金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百分比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九十五年度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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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獎勵金

36%

其他業務

64%

超額獎勵金

其他業務

 

圖 2：96 年桃園縣獎勵金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百分比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勞動與人力資源處，桃園縣辦理身心障礙者促進就業業務

概況表年報。 

 

三.超額進用獎勵金與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歷年獎勵金補助約占各縣市總決算的四成，在桃園縣亦有相同之

獎勵金分配不均情況，由上文圖一及圖二可知超額獎勵金核發所占比

例已由 95 年度的 48%下降至 96 年度的 36%，但以單一項目來說仍有

再降低的空間，以減少對於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業務項目的排擠

效應。為達到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平均且有效運用之目標，建議需對

超額進用獎勵金的補助方法進行調整，較可能降低整體核發獎勵金的

額度，使更多身心障礙者及雇主也可藉由職業輔導評量、職業訓練、

社區化就業服務、庇護性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及就業轉銜等直接且

積極的服務模式獲得工作機會。 

由以上資料可知定額進用制度只是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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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要有效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就業率，還須搭配其他制度與相關服務

同時進行。國外研究指出，雇主對身心障礙者的進用態度確實顯著影

響身心障礙者就業安置的成功率。然而報告也指出，身心障礙者長期

穩定就業的狀況仍不理想，因為當社會經濟狀況改變或事業單位營運

狀況改變時，具身心障礙身分的工作被裁員或離職的可能性高於其他

非身心障礙者。台灣進用身心障礙者的比例逐年增加，這表示身心障

礙者找到工作的困難度確實有改善，而這些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的雇

主也都取得優渥的獎勵金，但國內仍欠缺對此獎勵金發放長期效益的

檢討。由國外研究報告與筆者對國內身心障礙者就業狀況的瞭解，皆

顯示在身心障礙者就業比例提升的同時，應該進一步探討長期穩定就

業狀況，才能確保所發之獎勵金不只對身心障礙者有短暫好處，而是

有其長期效益存在，此亦為發放獎勵金的主管機關所期望之結果。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基本上可由身心障礙者和雇主兩方面著手，在身

心障礙者方面可為其辦理職訓專班、提供線上學習、職業訓練以提升

其就業能力；並推動一般性、支持性、庇護性及居家就業服務等項目；

而職業輔導評量或工作能力評估，則可促進就業媒合，對長期穩定就

業也有相當之助益。在雇主方面，需協助達成降低成本之目的，解決

問題的對策包括辦理職務再設計，調整及改善工作流程、輔具和環

境；協助雇主克服進用身心障礙者所面臨的問題，辦理初期僱用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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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補助，以減少雇主僱用身心障礙者人事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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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縣市獎勵金法規比較 

經參考桃園縣、台北市、台北縣、台中市、新竹市、台南市、高

雄縣等各縣市獎勵私立機關(構)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實施要點，可

比較各縣市核發標準之異同如下所述。 

規定「獎勵員工之實際工作地點需在當縣市」者有：台北市、台

北縣、台中市及台南市。新竹市則規定「獎勵機構之立案證書及法人

登記證或營利事業登記證，需設立於本市，且勞工保險設立於本市」。

另高雄縣的規定為「獎勵單位之營運地址暨身心障礙者勞務提供地均

應為於本縣轄內，但所進用之身心障礙者如全數均為設籍本縣之身心

障礙者則仍予以補助」。 

由此可知各縣市對於員工實際工作地點皆有一定程度之規範，以

避免機構於申報之縣市未實際營運，或者有重複申請補助的情形。而

桃園縣未在此方面做規定，可考慮增加修訂實施要點第三點，即規定

「獎勵員工之實際工作地點需在本縣市」，或能使獎勵金發放更公平。 

關於核發獎勵金之額度，目前在台北市、台北縣、台中市、台南

市、高雄縣及桃園縣，皆規定「獎勵金之核發金額以超額或進用每月

實際薪資達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二分之

一」。而在「95 年度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建議事項」的文件中以

上縣市皆被提到有獎勵金占身障就業基金比例過高的問題(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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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台北縣 44.6%、台中市 69%、台南市 75%、高雄縣 55%、桃

園縣 48%)。另新竹市之獎勵金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之 42%也為過

高，後新竹市於 96 年 9 月發佈的規定即修改為「每人獎勵金新台幣

5,000 元」。 

若桃園縣欲降低獎勵金之比例，可考慮修訂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一

項為「每月基本工資之三分之一」，相當於每位超額身心障礙員工可

獲取新台幣 5760 元之獎勵金。 

以桃園縣 96 年度核發之私立義務及非義務機構超額進用獎勵金

為例，共獎勵 5733 人次，總核發金額為 46,416,033 元。若獎勵金的

核發改為每月基本工資之三分之一，預期在相同獎勵人次時總核發金

額為原金額之 2/3，即 30,944,022 元，占同年度身心障礙就業基金之

24.09%，將可達到降低獎勵金所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比例之建議。依

循此例，當可在維持給予一定額度獎勵金之情況下，有效降低獎勵金

所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之比例。 

以下將各縣市核發超額進用獎勵金實施要點之實際規定內容，分

就設立目的、獎勵對象、獎勵金額度標準，及申請資料等幾個方面整

理如下。 

一、 設立目的： 

運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鼓勵雇主進用身心障礙者，協助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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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工作必要之獎助，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二、 獎勵對象： 

(一) 義務、非義務機構定義及人數認定 

桃園縣 

（一） 私立義務機關(構)：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進用身心障礙者超

過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比例者。 

（二） 私立非義務機關(構)：非屬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

定額進用義務機關(構)進用身心障礙者，並具備以下條件者： 

1. 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營利事業登記證為本縣者) 

2. 員工總數在十人(含)以上。 

3. 進用領有身心障礙<或殘障>手冊之身心障礙員工人數兩人(含)以上者。 

台北市 

設立於台北市之私立機構，且符合下列條件： 

（一）員工總人數在一百人以上，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超過員工總

人數百分之一(以下簡稱超額進用機構)，且該超額進用之身心障礙者實際工作

地點在本市者。 

（二）員工總人數在五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進用身心障礙者一人以上(以下簡

稱非義務機構) ，且其實際工作地點在本市者。實際工作地點在本市者 

台北縣 

 本縣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投保勞（公）保總人數在 10

人以上，99 人以下者。 

 補助人數以實際進用身心障礙人數計算，但下列人員不得計入補助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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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構負責人、法定代表人、訓練學員。 

（二）同一事件已獲得各級政府或本縣身心障礙者促進就業相關作業要點之補

助者。 

（三）進用之身心障礙者同一期間受僱於其他單位或已計入義務單位進用者。

（四）申請單位不得以同一進用之身心障礙者重覆申請本項補助。 

台中市 

（一）員工總人數在一百人以上，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超過員工總

人數百分之一。 

（二）員工總人數在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

一人以上。 

 員工總人數應以該機構每月一日依公教人員保險或勞工保險人數為準。 

新竹市 

（一）義務單位：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 100 人以上者，

進用身心障礙者超過員工總人數 1％者。 

（二）非義務單位：不予補助。 

台南市 

 本市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且進用

身心障礙者人數超過法定進用人數。 

高雄縣 

 本縣轄內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一百人以上，進用

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超過法定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達一人以

上。 

 本縣轄內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五十人以上未滿一

百人，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達一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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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總人數，以每月一日參加公、勞保人數為準，另前項所稱進用具有工

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係指依本法所規定於每月一日參加公保、勞保，實

際進用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且月薪達最低基本工資之員工。 

 

(二) 工作地點或公司地點 

桃園縣 

 營利事業登記證為本縣者。 

台北市 

 機構係設立於臺北市，且該超額進用之身心障礙者實際工作地點在本市

者。 

台北縣 

 身心障礙員工工作地點應在本縣轄區。 

台中市 

 進用之身心障礙員工實際工作地點應在本市。 

新竹市 

 其立案證書及法人登記證或營利事業登記證，需設立於本市，且勞工保險

設立於本市之單位。 

台南市 

 限工作地點在台南市之身心障礙員工。 

高雄縣 

 獎勵單位之營運地址暨身心障礙者勞務提供地均應為於本縣轄內，但所進

用之身心障礙者如全數均為設籍本縣之身心障礙者則仍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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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連續工作期間申請標準 

桃園縣 

 進用身心障礙員工期間連續達一年以上者。 

台北市 

 須連續進用六個月以上，自第七個月開始給予獎勵。 

台北縣 

 進用員工須已連續工作 6 個月，自第七個月始予補助，補助期限最高 6 個

月。非當月一日進用者自下個月起算。 

 前項申請須於進用身心障礙員工滿 6 個月起至補助期滿後 1 個月內或受僱

者離職後 1 個月內向本府提出。 

台中市 

 身心障礙員工在該機構工作達六個月以上，至第七個月起予以獎勵，獎勵

期限以一年為限。 

新竹市 

 員工在該機構穩定就業達 3 個月以上。 

高雄縣 

 所進用暨申請之身心障礙者年資均達一年者 

 

三、 核發獎勵金額度標準 

桃園縣 

一 私立義務機關(構)：按該超額進用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二分之一計算。

(重度、極重度以一人核計) 

72-56 



 

二私立非義務機關(構)：按該超額進用人數之第二人起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二

分之一核發，但實際薪資低於基本工資，不予補助。(重度、極重度以一人核計)

台北市 

一 超額進用機構： 

（一）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為全時工作，且每月薪資達基本工資者，按該超額

進用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二分之一計算。 

（二）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為部分工時工作，每週工時達二十小時，每小時薪

資符合基本工資規定，且當月薪資或連續月薪資合計達基本工資時，以一人核

計，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二分之一計算。連續月薪資之計算，最長以三個月為

限。 

二、非義務機構：每進用一名身心障礙者發給獎勵金，其發給金額依前款規定

計算。 

台北縣 

 補助金額標準依行政院勞委會核定基本工資二分之一補助，工資未達基本

工資時，不予補助。 

台中市 

 超額或進用獎勵金之核發金額以超額或進用每月實際薪資達基本工資之

身心障礙者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二分之一計算。 

新竹市 

 按其超額人數乘以新台幣 5,000 元核發獎勵金，重度以上身心障礙者，以

1 人計。如實際薪資低於基本工資，則不予補助。 

台南市 

 按其超額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二分之一核發獎勵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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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 

 按其超額進用人數之第二人起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二分之一核發超額進

用獎勵金。 

 不適用重度一人以二人合計。 

 

四、 申請資料 

桃園縣 

 申請程序：申請單位應檢附下列文件於每年一、四、七及十月十五日前向

本局申請前一季之獎勵金，逾期未提出者視同放棄。 

（一）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薪資清冊（如附表二）。 

（三）勞保費繳款單影本或公保清單（含年資滿三十年）。 

（四）身心障礙者員工之身心障礙（殘障）手冊影本。 

（五）勞保卡影本或公保二聯卡影本。 

台北市 

 私立機構申請獎勵金，應於每年一月、七月之第一日起三個月內，檢具下

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前半年獎勵金，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定後，應於三

個月內掣據請款，逾期申領者，視為放棄： 

一  申請表。 

二  身心障礙員工薪資表。 

三  勞工保險局勞工保險費明細表、公保清單（含年資滿三十年者）

影本。 

四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五  身心障礙員工勞保卡或公保加保證明影本。 

六  身心障礙員工薪資清冊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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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身心障礙員工出勤記錄影本。 

八  本市之公司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或工廠登記證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之證件影本。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文件。 

台北縣 

 申請機構提出申請時應檢附下列文件（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用

印）： 

（一）申請表：附件一。 

（二）薪資給付証明：附件二。 

（三）身心障礙員工薪資印領清冊：需經員工簽章及申請單位、負責人用

印。 

（四）補助期滿報告表：附件三。 

（五）領據（附件四）：請務必詳填里鄰，出納、會計不可同一人。 

（六）立案證書或公司執照影本。 

（七）身心障礙員工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勞工保險卡影本。 

（八）投保勞（公）保之人數證明影本。 

台中市 

 申請超額或進用獎勵金，應填具申請書，檢附下列文件，以掛號郵寄方式，

向本府提出： 

（一）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工廠登記證影本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

件影本。 

（二）身心障礙員工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三）身心障礙員工薪資印領清冊。 

（四）身心障礙員工勞工保險卡影本或公保加保證明影本。 

（五）身心障礙員工薪資銀行轉帳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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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上半年或下半年之單位勞工保險局保險費繳款單明細表影本。公教保險

部份，應檢附公教人員保險繳納保險費清單影本。 

（七）上半年或下半年之單位勞工保險身心障礙被保險人政府補助保險費清單

影本。 

（八）其他經本府指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資料如為影本，均應加蓋機構大小章。 

新竹市 

 應備文件： 

1. 新竹市政府核發私立機構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勵金申請表(按月填

寫)。 

2.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3. 公保或勞保卡影本。 

4. 每月勞保費繳款單影本。 

5. 參加勞工保險政府補助保險費清單。 

6. 僱用證明書(或在職證明)正本(離職者請檢附離職證明)。 

7. 薪資清冊。 

 申請方式： 

    申請單位備齊上述文件向新竹市政府勞工局提出申請，經審核符合獎勵標

準者，通知其依核定金額掣據領款。 

 申請時間： 

    每年 6 月 5 日前申請 1 月至 6 月，每年 12 月 5 日前申請 7 月至 12 月。 

台南市 

 申請時間：每年七月二十日前（受理一月至六月）及十二月二十日前（受

理七月至十二月）。 

 應備文件（符合資格者得檢具下列文件向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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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出申請：） 

（一）、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獎勵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構申請表。 

（二）、身心障礙員工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三）、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 

（四）、公、勞保總人數證明影本。 

（五）、身心障礙者員工薪資表。 

高雄縣 

 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 

二、證明文件：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被保險人公教人員保險或勞工保險投

保證明、勞工保險被保人投保紀錄清單、出勤證明正本、薪資印領清

冊及獎勵期間之單位顯示投保總人數之公保費清單或勞工保險局保

險費繳款單暨保險費明細表各乙份。 

 申請方式：申請單位備齊上列文件向高雄縣政府勞工局提出申請，經審核

符合獎勵標準者，通知依核定金額製據領款。 

 申請時間：每年一月及七月辦理申請。 

 

五、 其他 

台北市 

 當年度編列之獎助經費預算用罄後，得不再受理當年度獎助案件之申請或

移至下年度辦理，並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台中市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支應，當年度編列之獎勵經費

預算用罄後，本府得公告停止獎勵之申請。已受理者，按收件順序發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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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與建議 

 綜合以上所發現之現行核發超額獎勵金問題，以下針對各個項目

提出建議的具體改善方案： 

一、超額獎勵金重複或錯誤核發： 

未對申請獎勵金的身心障礙員工之實際工作地點做限制，可能使

非設立於本縣之機構及尚未設立之公司有申請補助之機會，或有機構

於不同縣市重複申請補助之情事發生，造成補助人數核算錯誤而溢發

補助。 

建議事項 

1. 限制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之實際工作地點 

目前桃園縣未在此方面做規定，但參考台北市、台北縣、台中市

及台南市之實施辦法，均限制「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實際工作地點應在

本縣(市)」，如此方能避免機構於申報之縣市未實際營運，或者有重複

申請補助的情形。 

 

二、超額獎勵金占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比例過高： 

桃園縣在 94、95 年度之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建議事項皆被

提出有超額獎勵金所占比例過高情形。其中 95 年度獎勵金占身就基

金之 48%，接近五成；96 年度比例雖下降至 36%，但以單一項目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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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仍有再降低的空間，以減少對於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業務項目

的排擠效應。 

建議事項 

1. 核發之獎勵金，其金額按超額進用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之三分

之一計算。 

採用此方案相當於每位超額身心障礙員工可獲取新台幣 5760 元

之獎勵金。以桃園縣 96 年度核發之私立義務及非義務機構超額進用

獎勵金為例，共獎勵 5733 人次，總核發金額為 46,416,033 元。在獎

勵金的核發改為每月基本工資之三分之一的情形下，預期在相同獎勵

人次時總核發金額為原金額之 2/3，使金額下降約 1547 萬元，即支出

30,944,022 元，占同年度身心障礙就業基金之 24.09%，可達降低獎勵

金所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比例之建議。 

2. 依進用人數採級距方式核發獎勵金，如超額 1~15 人每人補助

5,760 元；超額 16~30 人每人補助 7,200 元；超額 31 人以上每人

補助 8,640 元。 

為達成鼓勵雇主多加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目的，採用級距方式使超

額人數越多者所核給每月基本工資之比例越高。以桃園縣 96 年度 10

月份至 12 月份核發私立義務機關獎勵金為例，共核發 9,339,840 元，

有 129 家機關獲獎勵，其中超額 1~15 人的有 115 家，超額 16~30 人

72-63 



 

的有 12 家，超額 31 人以上者有 2 家；若依新的級距方式計算，只需

支出 6,832,800 元，如此一季約可減少支出 250 萬元，推估一年在獎

勵金項目可減少 1000 萬元花費。 

3. 設定核發獎勵金補助期限。 

由於超額進用的身心障礙者若能長期穩定就業，表示其工作能力

應已受到雇主肯定，且雇用機構與身心障礙者員工有穩定合作關係。

此時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的目標已達成，核發獎勵金的必要性降

低，故可設定一補助期限，使獎勵金轉而鼓勵並運用在新雇用身心障

礙者的機構，同時也促進資金之流轉。實際作法可參考其它縣市，台

北縣規定自連續工作第七個月起，最長補助六個月；台中市也從連續

工作第七個月起，最長補助一年。而桃園縣從連續工作一年後開始補

助，若以補助一年為限，則可保障身心障礙者兩年的工作時間，應已

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有足夠之保障。 

 

總結 

由於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需撥交 30%至中央，且進用身心障礙者

人數不足之機構逐年下降，使基金來源大幅減少，對於目前主要運用

於超額獎勵金發放之用途，應考慮更多元的獎勵策略鼓勵雇主繼續進

用身心障礙勞工。故此報告嘗試提出修改超額進用獎勵金補助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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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參考，使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可更均勻的分配至其他促進就業之

業務項目，以更實質及直接的服務模式提供身心障礙者獎勵。 

據前文之討論分析，桃園縣要達到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降低獎勵

金所占身障就業基金比例」之建議，可增加修訂實施要點第三點，即

規定「獎勵員工之實際工作地點需在本縣市」，以避免重複申請補助

的缺失情形。另可修訂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為「每月基本工資之三

分之一」，或者採用「級距方式」發給獎勵金，如此當可在維持給予

一定額度獎勵金之情況下，有效降低獎勵金所占身心障礙就業基金之

比例，使基金可更均勻分配至其他促進就業之業務項目。 

超額進用的比例逐年提高，顯示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比例確有提

升，但在政府主管機關致力於尋求降低核發超額獎勵金之比例時，不

可忽略的是要回歸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的終極目標，即應該進一步探

討身心障礙者的長期穩定就業狀況，如此才能確保所核發之獎勵金不

只對身心障礙者有短暫好處，且有其長期效益存在，目前國內仍缺乏

此方面的調查資料，是未來可深入探討的方向。 

而如同「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中程計畫」所提出，在職業重建、

職業輔導評量、職業訓練、多元化適性就業、職務再設計、協助雇主

進用身心障礙者，及勞工權益維護等各方面，皆需要措施的整合並加

強推行，如節省下來的身就基金之經費，可均勻有效的使用在這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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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可望早日達成強化身心障礙者競爭力、促進身心障礙者穩定就

業及減少身心障礙者就業障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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